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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〔2017〕25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转发 

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7 年省级单位政府采购 

预算执行及信息统计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厅属高校、直属事业单位： 

现将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7 年省级单位政府采购预

算执行及信息统计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川财采〔2016〕59 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落实主体责任。各高校、直属事业单位是政府采购预算

执行责任主体,要结合本单位事业发展需要和预算资金安排情

况，根据《预算法》、《政府采购法》及实施条例和《政府采购集

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》等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，统筹安排年度

采购需求，科学编制政府采购年度预算，按照“有预算、才采购，

无预算、不采购”的原则，依法合规组织开展政府采购活动。大

宗（额）物资采购、贵重科研仪器设备采购，必须按规定组织采

购需求论证，并按照“三重一大”要求，实行集体决策，严禁无

预算采购、对外欠款采购、化整为零采购、擅自改变采购方式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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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违规采购行为。  

二、做好归口管理。各高校、直属事业单位要制定和完善本

单位采购活动管理办法，明确采购活动实施主体、采购范围、工

作程序和考核评价标准，落实相关二级单位、院系、部门（处室）

的工作责任，把采购活动开展情况作为年度工作考核重要内容，

切实加强采购管理，确保各项采购活动有章可循，有法可依。要

按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关于加强省级单位政府采购内部控

制管理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要求,明确校内政府采购归口管理部

门，由归口管理部门负责本校、本单位政府采购的执行管理和对

外沟通协调，统一管理采购业务活动，对学校、单位采购活动审

核把关，避免多头采购、化整为零采购、重复采购等违规采购问

题，有条件的高校可以整合力量，设立专门的采购部门或机构，

对属于政府采购规定范围内的商品、服务和工程，实行集中统一

采购。各二级单位、院系和部门处室的采购需求要统一报送政府

采购归口管理部门，由归口管理部门确定年度政府采购实施范

围，并组织做好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和执行工作，确保政府采购“应

采尽采”。非政府采购范围内的采购活动，也要制定相应的管理

办法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竞争和择优的原则做好采购活动组织实

施工作。各高校、直属事业单位要加强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宣传

和业务培训，归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二级单位、院系和部门处室

业务指导，组织做好采购需求审核和采购方式选择等具体采购工

作，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和财政预算执行进度要求，及时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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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政府采购实施计划，开展采购活动，督促相关单位完成合同

备案、履约验收等手续，确保政府采购程序完备、合法合规。财

务部门要加强与采购归口管理部门沟通，根据政府采购归口管理

部门的年度政府采购需求审核意见，及时组织做好政府采购预算

编报和下达，并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要求，配合做好政府采购实

施计划的申报和资金支付工作，报送年度政府采购统计报表。 

三、具体要求。请各高校、直属事业单位按政府采购信息的

统计有关要求，落实专人负责政府采购信息统计和报送工作，并

报送政府采购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同志和经办同志联系备案表（详

见附件 2），加盖公章后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前报送至四川省教

育厅财务管理处备案。电子表格发送至 404229121@qq.com。 

联系人：蔡敏；联系电话：028-86115561。 
 

附件：政府采购归口管理部门联系备案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 2017 年 1 月 17 日 

 

 

 

政务公开选项：不公开 

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 月 17 日印发 


